
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文件

沪二工大终〔2019〕323 号

 关于规范学校教育培训行为的通知

各二级教学、科研单位，机关、直属各部门：

根据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和有关精神要求，经校长办公会议决定：严禁校内任何部门和人员（包括在校生）以学校名义和资源举办与招生考试相关的培训活动，对违反规定举办者将追究举办人和举办部门负责人责任。

特此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2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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